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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海渔〔2017〕85号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开展渔业船舶建造

技术条件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村发展局、省海

洋与渔业执法总队:
为切实加强渔业船舶建造监管，强化渔业船舶建造单位的质

量安全主体责任，从源头上确保渔业船舶建造质量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》、《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渔业船

舶建造开工管理的通知》（农办渔〔2017〕1号）等规定，并结合

我省实际，现就开展渔业船舶建造技术条件评价工作的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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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宣传引导，逐步规范渔业船舶建造

渔业船舶建造单位的技术条件是保障渔业船舶建造质量、保

证渔业船舶质量安全的关键因素，为此农业部组织编制了《渔业

船舶建造技术条件》（试行）（附件 1）。根据《农业部办公厅关于

加强渔业船舶建造开工管理的通知》（农办渔〔2017〕1号）要求，

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福建省渔业船舶建造技术条件评价

办法》（附件 2）。全省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业船舶检验

机构，要充分认识实施渔业船舶建造技术条件评价的必要性和重

要性，在辖区内开展广泛宣传，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导船舶

所有人选择具备相应能力的单位建造渔业船舶，使渔业船舶建造

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。

二、强化组织领导，切实做好评价工作的实施

省渔业船舶检验局具体负责全省渔船建造单位技术条件评价

工作的实施；应加强对评价工作的组织、协调与督导工作；应建

立健全渔船建造单位技术条件评价合议制度，成立合议组，开展

现场评价意见的审议，核准评价结论等工作。全省渔业船舶检验

机构应按照《福建省渔船建造单位开工技术条件评价办法》的要

求成立相立的评价组。

各设区市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应于 2017 年 4月 20日前将拟参

加省级评价组的人员名单报省渔业船舶检验局审核。

三、严格检验程序，认真开展建造前检查工作

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，全省各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应将《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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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船舶建造技术条件评价结论》（附件 7）作为受理渔业船舶初

次（建造）检验的必备条件。承担初次检验任务的渔业船舶检验

机构应加强渔业船舶建造开工前检查工作，并将开工前检查作为

渔业船舶初次检验的重要节点。在渔业船舶建造开工前，应对已

经过技术条件评价的渔业船舶建造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、施工工

艺文件及试验条件等准备情况进行检查。

四、坚持依法行政，落实监督管理职责

全省各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在执行渔业船舶初次（建造）检

验时，发现建造单位存在有超越建造能力、擅自降低建造条件、

在非本单位场地建造，或开工前检查不合格以及有其他违规造船

行为的，应停止检验，直至违规行为得到纠正后方可继续开展检

验工作。

请全省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将本通

知精神传达到辖区内渔业船舶建造单位，相关渔业企业及船舶所

有人。

联系人： 林小明 0591-87845006（联系电话）

742843160@qq.com（电子邮箱）

附件：1.渔业船舶建造开工技术条件（试行）

2.福建省渔船建造单位技术条件评价办法

3.渔业船舶建造技术条件自评记录表

4.渔业船舶建造技术条件现场评价记录表及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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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渔业船舶建造技术条件现场评价意见

6.渔业船舶建造技术条件现场评价复审记录表及意见

7.渔业船舶建造技术条件评价结论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

2017年 4月 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 2017年 4月 5日印发


